
按公司要求作担保，有效吗？
法院：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担保行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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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白纸黑字”的说法，但这不
是绝对的。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法律也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
几种情形，其中就包括“行为人与相对人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这一情形。本案中，作为用人单位
的烟台某公司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要
求职工王某飞、宋某在协议书上签字充
当保证人，显然是为了转嫁将来货款不

能回收的风险，是一种损害职工利益、违
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王某飞、宋某
处于烟台某公司的劳动管理之下，在履
行职务过程中，既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
更不敢拒绝公司的要求，其虽是亲笔签
名，但却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故其承诺担
保的行为符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二人不应
承担保证责任。

法院判决为不明就里成为保证人的
职工推开了用人单位甩过来的“锅”，维
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用人单位须知这样的行为得不到
法律保护，减少不了单位的风险；作为
单位职工，遇到此种情况完全可以理
直气壮地拒绝，如果面临用人单位为
难的情况，应依劳动法律法规保护自
身权益。

现实生活中，
作为一名需要养
家糊口的劳动者，
职工在工作中可
能会被单位安排
做一些并非分内
的工作，有时这些
工作可能会产生
一定法律后果。
而职工因为法律
知识匮乏，也为了
保住工作，就稀里
糊涂地按单位的
指示去做了。那
么，面对自己亲笔
签下的合同，职工
是否要承担责任
呢？莱阳法院审
理的一起买卖合
同纠纷案给出了
答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4
月10日，栖霞市公安局查处一起非法
种植罂粟案件。

3月份以来，栖霞市公安局按照
“不漏掉一户、不放过一处”的工作要
求，采取无人机航测和实地查访相结
合的方式，针对田间地头、苗圃大棚、
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拉网式
铲毒行动，发现一株、铲除一株，始终
保持禁种铲毒高压态势。

4月10日，禁毒大队联合官道派
出所在辖区开展实地查访时发现，村
民韩某疑似在院内种植罂粟。经现场
确认，民警依法铲除罂粟29株。

经查，违法嫌疑人韩某听说用“大
烟壳子”（罂粟）泡水喝可以治疗胃病，
遂在自家院内非法种植。目前，韩某
已被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
小娱 通讯员 闫峰 鲍明海 摄影报
道）近日，烟台市交通运输执法监察支
队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芝罘区冰轮路、
魁玉路周边存在轻型栏板货车非法运
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接报后，执法
人员迅速展开行动，通过蹲守、巡查和
走访布控，在冰轮路与魁玉路交叉口
附近，查获一辆轻型栏板货车。

执法人员发现，涉事货车装载13
个铁皮桶，桶内装有柴油3000多升。
驾驶员孙某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经营许可，货车也未办理道路运输
证。据调查，孙某负责为工地挖掘机
运输柴油，每趟收取100余元报酬。
执法人员向当事人说明了违法运输危
化品的危害和后果，当事人当场承认
违法事实。

执法人员又经过连续两日的重点
巡查和布控，查获了另一辆涉嫌非法
运输柴油的车辆。经调查，当事人刘
某同样未取得相关资质。面对执法人
员现场普法，刘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案件目前仍在调查处理当中。

非法运输危险化学品是严重违法
行为，运输和装卸环节存在巨大安全
隐患。特别是危险化学品具有易燃、
易爆等特性，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
设想。

今后，烟台市交通运输执法监察
支队将根据市交通运输局部署，持续
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运输危
险品行为，保障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022年 10月1日，烟台某公司（甲
方）与荆某全（乙方）、王某凤、祁某东、王
某飞、宋某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有如
下约定：乙方从甲方处购买饲料，乙方从
甲方处赊购的，乙方应在90日内将赊欠
款支付完毕，在此期限内，欠款从赊欠之
日起按月利率1%向甲方支付利息，如未
按规定期限还款，除应支付欠款本金和
利息外，另支付违约金（所欠货款的1%

乘以欠款的月时间）；合同期限自2022年
10月1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

协议书落款处烟台某公司在甲方处
盖章，被告荆某全在乙方处签字，其他4被
告在丙方处签字，其中王某凤承诺在70万
元内为荆某全所欠货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祁某东、王某飞（烟台某公司职工）、宋
某（烟台某公司职工）承诺在50万元内为
荆某全所欠货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签订后，烟台某公司向被告荆
某全供饲料，2023年5月18日，荆某全
在《客户欠款确认书》上签字，确认欠烟
台某公司货款699447元。因该款一直
未还，烟台某公司起诉至莱阳法院，请
求：一、法院判令被告荆某全支付货款
699447元以及利息和违约金；二、判令
王某凤、祁某东、宋某、王某飞对荆某全
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非法种植罂粟
一村民被处罚

两辆货车
非法运油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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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卖饲料，还要求员工为欠款作担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
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王乃正

两名担保人系公司职工，法院判决担保约定对两人无效

法官说法：“白纸黑字”的说法不是绝对的

莱阳法院经审理，查明了《合作协
议书》的上述签订情况及荆某全在《客
户欠款确认书》上签字但未付款的情况
属实；同时查明，王某飞、宋某在签署
《合作协议书》时系烟台某公司职工。
2023 年 9月 28日，王某飞以自己的工
资和猪肉款共 51566 元替荆某全偿还
了部分欠款本金。庭审中王某飞、宋某

提出，自己是在履职过程中，按照所在
单位烟台某公司的要求在《合作协议
书》中签字，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应
当承担责任。

莱阳法院认为，王某飞、宋某签订
《合作协议书》时系烟台某公司的职工，
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两人在烟台某
公司的管理之下，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

按照公司的要求在协议书上签字，并非
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其承诺担保的行
为无效，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据此，莱
阳法院判决其他被告依法承担责任，而
驳回了烟台某公司对王某飞和宋某的
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未提出上
诉，案件已生效。

担
保

你来为欠款作担保吧

我是公司员工啊


